
本月 本年累計 本月 本年累計

合計 81,025,780 657,728,480 74,916,235 610,860,685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4,727,557 35,994,175 4,254,801 32,394,766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56,367,478 432,683,527 50,730,729 389,415,181

書狀費 2,654,480 22,746,960 2,654,440 22,746,920

登記罰鍰 466,377 7,550,980 466,377 7,550,980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1,726,859 17,942,523 1,726,859 17,942,523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9,951,249 89,857,450 9,951,249 89,857,450

電傳資訊 1,094,235 10,602,764 1,094,235 10,602,764

電子謄本 4,025,418 39,700,153 4,025,418 39,700,153

其             他 12,127 649,948 12,127 649,948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          －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存登記儲金－備註

提用登記儲金－備註

修表原因：玉井所3月份報表「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欄位有跨年度退費，加回後漏計算解庫數及提存登記儲金數字；致修改後造成3-12月累計數異動

資料來源：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修表日：中華民國113年1月17日印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會計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提用登記儲金          －              －

提存登記儲金 6,109,505 46,867,755

臺南市徵解地政規費(修正表)
中華民國112年10月

規費名稱
徵收數 解庫數

備註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112-04-05-2

單位：新台幣元


